
待摊费用也称预付费用，核算企业已经支出但应由本期

和以后各期分别负担的分摊期限在 1年以内（包括 1年）的各

项费用，如低值易耗品摊销、预付保险费、预付租金、预付报刊

杂志费、一次交纳数额较大需分摊的印花税以及固定资产修

理费用等。预提费用核算企业按照规定从成本费用中预先提

取但尚未支付的费用，如预提的租金、保险费、借款利息、固定

资产修理费用。

2001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取消了固

定资产维修费的摊销，规定如下：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

如果不可能使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超过原先的估计（即通常

所说的维修费），则应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即：发生了固定资

产维修费，应在发生时确认为管理费用、制造费用等，而不再

通过“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预提费用”科目处理。

2006年 10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

“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中删除了“待摊费用”与“预提费

用”科目，也未对原待摊、预提有关业务的账务处理及报表列

报作任何说明。然而新准则中没有任何一处地方明确表示不

允许待摊、预提，而且在新准则的第 31号、32号准则中有待

摊、预提的相关规定：譹訛《企业会计准则第 31号———现金流量

表》第十六条中规定：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将净利润调节为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信息。至少应当单独披露对净利润进行

调节的项目有十五个，其中第五、第六个项目为待摊费用、预

提费用。譺訛《企业会计准则第 32号———中期财务报告》第十三

条中规定：企业在会计年度中不均匀发生的费用，应当在发生

时予以确认和计量，不应在中期财务报表中预提或者待摊，但

会计年度末允许预提或者待摊的除外。

上述新准则与指南之间相互矛盾的规定，造成了众多执

行新准则的企业会计人员对这类业务处理的困惑。笔者在此

先分析新准则取消预提、待摊科目的理由，再谈谈相关的账务

处理问题。

一、新准则取消预提、待摊科目的理由

1. 预提、待摊业务类型不多，取消这两个科目对会计信

息的影响不大，且这两个科目都可找到较为合适的替代科目。

2. 会计制度中“预提费用”和“待摊费用”科目的定位不

够明确，与新准则的有关规定不符。如新准则中对资产的定义

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

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强调了资产是“预期

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反之，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

利益的，则不能作为企业的资产。因此，依据资产的定义，企业

对已经发生了的，预期不再能使企业受益的待摊费用不能作

为资产处理。

二、新准则下预提、待摊业务的处理

新准则虽然取消了“预提费用”和“待摊费用”科目，但仍

允许预提、待摊。因为新的基本准则中对于权责发生制不再作

为一般原则规定，而是强调将权责发生制作为企业会计确认、

计量和报告的基础，提高了权责发生制的地位。而原有的预

提、待摊业务正是权责发生制的典型体现，如果对不均匀发生

的、期限在一年以内的费用不再允许预提、待摊，则违背了权

责发生制的会计确认标准。

既然新准则取消了“预提费用”和“待摊费用”科目，那么

预提、待摊的业务就不能再在“预提费用”和“待摊费用”和科

目中核算，因此应根据不同的业务类型选择合适的替代科目

或一次性计入当期费用。

1. 原“待摊费用”有关业务。原准则中常见的待摊费用有

低值易耗品摊销、出租出借包装物摊销、预付保险费、预付租

金、预付报刊杂志费以及一次交纳数额较大需分摊的印花税

等，均可根据不同性质选择合适的处理方法。

（1）低值易耗品摊销、出租出借包装物摊销。根据新准则，

低值易耗品、包装物等应在“周转材料”科目核算，也可单独设

置“低值易耗品”、“包装物”科目，本科目可按周转材料的种类

分别按“在库”、“在用”和“摊销”进行明细核算。

采用一次转销法的，领用时应按其账面价值，借记“管理

费用”、“生产成本”、“销售费用”、“工程施工”等科目，贷记“周

转材料”科目。

采用其他摊销法的，领用时应按其账面价值，借记“周转

材料———在用”科目，贷记“周转材料———在库”科目；摊销时

应按摊销额，借记“管理费用”、“生产成本”、“销售费用”、“工

程施工”等科目，贷记“周转材料———摊销”科目。

与《企业会计制度》对“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的科目说

明相比，新准则不再强调采用“分次摊销”与“五五摊销”的不

同处理方法。可见，新准则规定对低值易耗品和出租出借包装

物不论采用的是“分次摊销”方法还是“五五摊销”方法，都可

通过“周转材料———摊销”科目进行摊销，而不再记入“待摊费

用”科目。

（2）预付保险费、预付租金、预付报刊杂志费。笔者认为，

这些属于预付性质的款项可放在“预付账款”科目核算。新准

则指南规定，“预付账款”科目核算企业按照合同规定预付的

款项，包括企业在建工程预付的工程款。按新准则对预付账款

新准则下费用待摊和预提问题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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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业务核算之我见

郑州 苏喜兰

2007年 1月 1日开始在上市公司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

（以下称“新会计准则”）体系中，关于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会

计核算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文拟对新会计准则中贷款业务

核算的会计科目设置、贷款的确认与计量、贷款减值等主要内

容进行解析，以期帮助银行会计人员更好地领会和运用新会

计准则，对贷款业务进行科学的核算。

一、会计科目的设置

新会计准则在贷款业务核算中的变化之一是设置了“贷

款”科目，取消了原来实务中一直采用的“短期贷款”、“中长期

贷款”、“抵押贷款”、“应计贷款”、“非应计贷款”科目。

商业银行应设置“贷款”、“贷款损失准备”、“资产减值损

失”等科目对贷款业务进行核算。“贷款”科目核算商业银行按

规定发放的各种客户贷款，包括质押贷款、抵押贷款、保证贷

款、信用贷款等，按贷款类别、客户，分别按“本金”、“利息调

整”、“已减值”等进行明细核算。“贷款损失准备”科目核算商

业银行贷款的减值准备。“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核算商业银行

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所形成的损失。

二、贷款的确认与计量

新会计准则在贷款业务核算中的变化之二是引入了公允

价值计量和“摊余成本”概念。

1援 公允价值的确定。贷款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

量，相关交易费用应当计入初始确认金额。贷款在活跃市场中

没有报价，金融企业按当前市场条件发放的贷款，应按发放贷

款的本金与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贷款应当

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采用估值技术得出的结果，应

当反映估值日在公平交易中可能采用的交易价格。商业银行

应当选择市场参与者普遍认同且被以往市场实际交易价格验

证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术来确定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企业

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确定贷款公允价值的，应当使用与

其在合同条款和特征上实质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市场收益

率作为折现率。

2援 摊余成本的确定。贷款应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

本进行后续计量。实际利率法是指按照贷款（含一组贷款）的

实际利率计算其摊余成本及各期利息收入的方法。实际利率

是指将贷款在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的未来现

金流量，折现为该贷款当前账面价值所使用的利率。在确定实

际利率时，应当在考虑贷款所有合同条款（包括提前还款权

等）的基础上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但不应当考虑未来信用损

失。贷款合同各方之间支付或收取的、属于实际利率组成部分

的各项收费、交易费用等，应当在确定实际利率时予以考虑。

贷款的未来现金流量或存续期间无法可靠预计时，应当采用

该贷款在整个合同期内的合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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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预付保险费、预付租金、预付报刊杂志费等属于预付

性质的款项也可包括在内。

（3）一次交纳数额较大需分摊的印花税。新准则中对印花

税的核算在应用指南“管理费用”科目说明中提到：按规定计

算确定的应交矿产资源补偿费、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

用税、印花税，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交税费”科目。

会计制度规定：企业购买印花税票税额较小的，直接计入

管理费用，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或“现金”）

科目。公司购买印花税票税额较大的，可通过“待摊费用”科目

核算，购买时：借记“待摊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或“现

金”）科目；分期摊销时：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待摊费

用”科目。

与会计制度相比，新准则指明了在计算应交印花税时的

账务处理。由此可推断，企业在计算应交的印花税时，可直接

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应交税费”科目；而在实际支付印

花税时，则直接冲减“应交税费”即可，不再进行分摊。

2. 原“预提费用”有关业务。原准则中常见的预提费用有

预提借款利息、保险费、租金等，对此可根据不同性质选择合

适的处理方法。

（1）预提借款利息。笔者认为，预提短期借款利息不必通

过预提费用核算，可参照分期付息长期借款的利息处理办法，

通过“应付利息”科目核算。预提借款利息时，借记“财务费用”

科目，贷记“应付利息”科目；实际支付利息时，借记“应付利

息”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2）预提保险费、租金等。根据新准则规定的负债类会计

科目，笔者认为对于预提的保险费、租金等，暂无非常合适的

科目进行核算。对于企业而言，预提的保险费、租金不是“重要

的”会计事项，本着重要性原则，企业没有必要为这类业务特

设会计科目，因此可将此类业务的会计处理并入“其他应付

款”。新准则规定，“其他应付款”是用于核算企业除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应

交税费、长期应付款等以外的其他各项应付、暂收的款项。因

此，将预提的保险费、租金等记入“其他应付款”科目也并不违

背新准则的规定。茵


